
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

補充資料

目的

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於 2019 年 11 月 8 日會議上提出

的跟進事項，經諮詢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後，本文件提供相關回應。

跟進事項

(a) 按何基礎計算 /得出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為首次置業人士提

供的按揭保險計劃的樓價上限，即 (i)就可申請最高九成按揭貸款

的物業而言，有關的樓價上限將由 400 萬元提升至 800 萬元，以

及 (ii)就可申請最高八成按揭貸款的物業而言，有關的樓價上限將

由 600 萬元提升至 1,000 萬元。

2. 根據財經及庫務局提供資料，按揭保險計劃（按保計劃）

的最新修訂，旨在為具有還款能力，但缺乏首期的首次置業或換

樓人士，提供更適切的支援。 8 成按揭保險的物業價格上限為

1,000 萬港元。至於適用於首次置業人士的 9 成按揭保險，物業價

格上限則提高至 800 萬港元。有關物業價格上限的釐定已經適當

考慮，以平衡涵蓋特定置業人士可選單位範圍及相關風險因素的

管控。

(b) 政 府 當 局 為 加 快 出 售 39 個 租 者 置 其 屋 計 劃 屋 邨 中 的

42 000 個單位所採取的措施的詳情，以及出售該等單位的相關時

間表。

3. 行政長官於《 2019 年施政報告》中建議香港房屋委員會

（房委會）積極部署，加快出售 39 個租者置其屋（租置）計劃

屋邨中，約 42 000 個未售單位。此舉可以進一步滿足公屋租戶

的置業訴求，同時亦可盡量解決租置屋邨因混合業權而衍生的屋

邨管理和維修問題。

4. 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將於 2020 年 1 月 31 日的會

議，討論由 2020 年 2 月 1 日起凍結出租租置屋邨的回收單位，

以便其後出售這些單位。我們計劃於今年第一季就如何加快出售

這些單位，諮詢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的意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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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 出售租置計劃回收單位涉及多方面工作，包括訂明合資

格買家、定價和相關的轉讓限制，以及銷售安排等。我們在聽取

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的意見後，會制定有關建議，供房委會討

論 和 決 定 出 售 租 置 計 劃 回 收 單 位 的 安 排 及 細 則 ， 暫 時 以 在    
2020 年底／ 2021 年初推售這些單位為工作目標。  
 
(c) 除香港房屋協會及市區重建局外，香港房屋委員會會否提供

支援（技術支援或其他支援），以在未來 3 年內把過渡性房屋單

位的數目增至合共 1 萬個單位；以及若否，原因為何。  
 
6. 正如政府多次強調，要從根本扭轉房屋供求失衡的局

面，長遠地解決房屋問題，治本的方法是持續穩定增加土地和房

屋供應。  
 
7. 運輸及房屋局會積極參與和繼 續 統籌過渡性房屋的工

作，而香港房屋協會及市區重建局等機構會為個別過渡性房屋項

目提供所需支援。房委會的主要職能是提供永久性的公營房屋（包

括公共租住房屋 (公屋 )和資助出售單位）。為達到《長遠房屋策

略》下的公營房屋目標，以縮短低收入家庭輪候公屋的時間及協

助中低收入家庭自置居所，房委會會繼續專注發展及增加永久性

的公營房屋供應。  

 

 

 

運輸及房屋局  
2020 年 1 月  




